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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法概述 （一）公司的概念和种类 考生应注意学习公

司的概念时，要注意与企业的概念的不同。 我国《公司法》

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条规定只是强调了

公司必须是在中国境内依照《公司法》设立，而且是仅指有

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公司的特征：1、公司必

须是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社会经济组织；2、公司必

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法人，这是与企业的重要区别，凡是

公司必须是法人，但法人不一定都是公司和以营利为目的：3

、公司必须是企业法人。所谓企业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组织。 （二）公司的种类 我国公司的种类有两种，即有限

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是指由两个以上股

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

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股份

有限公司是指全部资本由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

资本，股东以其所认购股份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全部资

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其对比特征见下表： 有

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1股东以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

限责任股东以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2实行资本金制

度，公司股份不分成均等股份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3股东数两

人以上，50人以下；例外：国有独资公司股东人数不限，但



至少5人为发起人4不能公开募股，不能发行股票通过发行股

票募集资本5股东出资不能随便转让股票可以随便转让6财务

不必公开财务公开 （三）公司法的设立原则和登记管理制度 

公司设立的原则非常重要，学习时要与企业的设立条件相比

较： （1）设立公司必须有明确的出资人和出资额； （2）设

立公司必须制订公司章程； （3）设立公司必须选定公司的

名称和住所。根据我国《公司法》和我国《工商企业名称登

记管理暂行规定》的规定，设立公司在选定名称时，应遵守

如下要求：1、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公司，必须在公司

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字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必须

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字样；2、一个公司只能选用

一个名称。因有特殊原因，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使用两

个名称的，其资金不得重复登记3、不得选用下列名称：对国

家、社会或者公共利益有损害的名称；外国国家(地区)名称

；国际组织名称；以外国文字或汉语拼音字母组成的名称；

以数字组成的名称；4、公司申请登记时，名称前应冠以企业

所在地的市名或县名，有的还可以在名称前冠以省名或自治

区名。凡冠以市名或县名的，由该市、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

准；凡冠以省名、自治区名而不冠市名、县名的，由该省、

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5、除全国性公司外，都不得使用

“中国”、“中华”等字样的名称。凡使用“中国”、“中

华”等字样为企业名称的，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 

（4）设立公司必须办理法定登记、审批手续。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